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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.4.07 制訂 

111.3.31 修訂 

112.6.29 修訂 

雲林縣 112年度長期照顧營養餐飲服務 

查核管理計畫 

壹、依據 

一、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39 條規定 

二、112 年度雲林縣政府長期照顧營養餐飲服務契約書 

三、雲林縣 112 年度「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.0–營養餐飲服務」實施計畫 
 

貳、業務主管單位 

雲林縣衛生局(以下稱本局)。 
 

參、目的 

為提升本縣營養餐飲服務單位(下稱服務單位)服務提供品質，藉由執

行本計畫了解服務單位行政業務運作、志工及社工人員管理、服務品

質管理及餐飲品質管理情形，落實監督管理機制，提升營養餐飲服務

品質。 
 

肆、期程 

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 
 

伍、查核方式 

一、常規性查核(資訊系統查核) 

二、異常個案查核(電話抽查或實地查核) 

三、無預警查核(實地查核) 
 

陸、查核內容 

一、本局訂定「雲林縣長期照顧營養餐飲服務查核表」(如附件 1) 、查

核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，服務單位應依據查檢表內容備妥相

關文件資料及服務紀錄。 

二、服務品質查核項目包括行政管理、人員管理、服務品質管理及餐飲

提供品質等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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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查核作業及程序 

一、本局對於營養餐飲服務辦理情形得隨時進行瞭解及督導輔導或辦理

實地考核，服務單位不得規避、拒絕或妨礙。 

二、本局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規定 1 年至少辦理 1 次無預警查核，以了解

服務單位服務情形。 

三、查核原則如下： 

 (一)常規性查核：本局每月運用「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」

審查餐飲服務核銷案件，抽查個案服務紀錄及服務情形，每單位 5

案(表單如附件 2)。 

 (二)異常個案查核：如有每月核銷異常、照專或 A 個管提出專業異常報

告單及陳情案件等情形，即採無預警查核；如當下無法提供資料，

請受查核單位於查核後 6 個工作日內(不含查核當日)以傳真或電子郵

件等方式補齊資料，俾憑審核。 

 (三)無預警查核：於本局至服務單位實地查核，請受查核單位依查核表

備妥相關書面文件資料，以利查核(表單如附件 2)。 

四、現場查核結束後，本局查核人員將查核結果與缺失填寫於查核表，

受查核單位人員確認無訛後，於查核表上簽名。 
  

捌、查核後處理 

一、本局實地查核完成後，將查核結果彙整陳核，請受查核單位針對查

核缺失及建議事項改善，並於 14 個工作天內回報改善計畫。 

二、如單位缺失情節重大，函文通知受查核單位限期內改善，屆期未改

善者，依長期照顧服務法及契約書規範辦理；或依相關法規移送相

關權責單位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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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111.3.31 制訂 
112.6.29 修訂 雲林縣長期照顧營養餐飲服務查核表 

 
一、單位基本資料 

履 約 期 限  受 查 核 單 位  

標 的 名 稱  

辦 理 地 點  

查核日期及時間 
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上午/下午      時     分 
抽查服務期程 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

二、訪查前確認 

1.該單位老人營養餐飲目前服務使用者人數為         人 

2.該單位聘請專職社工人員：         人 

3.該單位送餐志工人數：         人 

查 核 標 準 審 核 結 果 

查核項目 符合 
部分 

符合 
不符合 應改善事項 

行

政

管

理 

(1) 提供與合作餐飲業者契約書。其他：          □ □ □  

(2) 訂定工作執掌說明、行政業務管制考核辦法。 □ □ □  

(3) 備有定型化服務契約書(需載明服務費用規範、
飲食習慣)，並與個案簽訂服務契約。 

□ □ □ 
 

(4) 明定收費項目、收費標準及作業流程，並有書面
資料公告於明顯處。 

□ □ □ 
 

(5) 被抽查服務對象最近 3 個月開立收據之收費項
目與服務紀錄相符。 
(至少抽查 3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 

□ □ □ 

 

(6) 被抽查服務對象開立收據之內容至少均包含服
務單位名稱、失能者姓名、服務項目及使用次
數。 

    (至少抽查 3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□ □ □ 

 

(7) 訂有陳情/申訴管道並針對反應事項進行改善並
留有紀錄。 

□ □ □ 
 

(8) 訂有意外/緊急事件處理流程，並留有紀錄。 □ □ □  

(9) 訂有異常事件處理辦法流程，並留有紀錄。 □ □ □  

(10) 訂有個案轉介流程，並留有紀錄。 □ □ □  

(11) 訂有個案資料管理辦法，個案服務紀錄保存完
善且保密。 

□ □ □ 
 

(12) 本計畫補助之設備財產逐一編號黏訂標籤，並
於明顯適當位置標示「衛生福利部長照基金(含
菸品健康福利捐)獎助設置」或「衛生福利部長
照基金(含菸品健康福利捐)補助」經費來源等字
樣，及長照 2.0 識別標誌或長期照顧服務標章，
且依規定編製「財產增加單」。 

□ □ □  



 4 

(13) 辦理送餐到家服務之宣導活動，讓民眾瞭解營
養餐食服務內容，減少獨居在家老人炊食之危

險及購物之不便(需有宣導資料及拍照紀錄)。 

□ □ □ 

 

查 核 標 準 審 核 結 果 

查核項目 符合 
部分 

符合 
不符合 應改善事項 

人
員
管
理 

(14) 訂有志工人力招募計畫與管理相關辦法。 □ □ □  

(15) 志工於服務前領有志願服務證且有服務紀錄
冊。 

□ □ □ 
 

(16) 志工於服務前確實辦理志工保險。 □ □ □  

(17) 備有送餐志工簽到表(含當次服務人數、簽到退
時間及簽名，若未親送需備註原因及處理方式)。 

□ □ □ 
 

(18) 訂有志工送餐路線圖，檢視當日□送餐名單□
路線圖/表。 

□ □ □ 
 

(19) 每年提供志工教育訓練，並訂有服務流程，提升

服務品質。 
□ □ □ 

 

(20) 社工人員領有長照人員證明且於服務前登錄於
該單位。 

□ □ □ 
 

(21) 社工人員應至「衛生福利部社工人力資源管理
系統」確實登載勞動契約書、學歷、證書、執業
執照、投保證明等相關資料。 

□ □ □ 

 

(22) 社工人員月薪不得低於衛福部核定補助民間單
位進用社工人員之專業服務費。 

□ □ □ 
 

(23) 社工人員訂有進階考核機制，並將考核結果掃

描上傳至「衛生福利部社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」
及辦理年資進階作業且留有紀錄。 

□ □ □ 

 

服
務
品
質
管
理 

(24) 初受理派案後，社工人員確實進行家訪並留有

個案或家屬簽名之相關紀錄。 
□ □ □ 

 

(25) 是否每月進行電訪，了解個案用餐情形，並做紀

錄繕寫。 
□ □ □ 

 

(26) 社工人員是否每半年進行家訪一次(包括社會資

源連結、家屬支持性服務、掌握個案狀況等事

項)，並留有個案或家屬簽名之相關紀錄。 

□ □ □ 

 

(27) 提供個案及家屬服務人員申訴窗口及追蹤輔導

改善情形。 
□ □ □ 

 

(28) 接獲照管中心或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派案後 3

個工作天內回覆處理情形，並於 7 日內提供第

一次服務，若遇因不可抗力因素無法於 7 日內

提供服務，依相關規定完成異動通報作業。 

(至少抽查 3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□ □ 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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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9) 能掌握個案狀況，針對服務暫停或連結服務能

於時效內完成照顧服務管理諮詢平臺異動通

報。(抽查 1 位：             ) 

□ □ □ 

 

(30) 辦理定期服務品質抽查，服務個案送餐時間能

符合契約時間規定並留有抽查紀錄。 
□ □ □ 

 

(31) 辦理年度滿意度調查並針對民眾建議事項提出

策進作為。 
□ □ □ 

 

查 核 標 準 審 核 結 果 

查核項目 符合 
部分 

符合 
不符合 應改善事項 

餐 

飲 

品

質

管

理 

(32) 根據個案狀況，提供個別化餐食(至少符合兩項) 

□一般類 

□素食 

□調整質地及組織類(細碎、軟質等) 

   □調整蛋白質(低蛋白、低普林) 

   □調整醣類(低澱粉、高纖) 

   □調整熱量(低油、低膽固醇) 

   □調整礦物質(鉀、磷、鈉、碘) 

   

 

(33) 廚房工作者具有相關證照且定期更新。     

(34) 廚房工作者具有體檢報告(A 肝、傷寒、肺結核) 。     

(35) 聘有營養師提供個案飲食指導、營養諮詢、營養

評估，並視情況修正菜單內容。     

四、上次查核有無建議事項或待改善事項之後續改善執行情形？ 

 有 無 建 議 / 待 改 善 事 項 改 善 執 行 情 形 

上

次

查

核 

□ □ 

  

五、查核結果及建議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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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上列時地，除經受訪問人同意交付相關物品外，並

無受滋擾勒索，亦無發生財物短少及其他損害不法

情事。 

□上查核表經訪問人親閱、聽明認為無訛後，始簽名

蓋章具結。 

單位受查核

人員 

 

查核人員 督導 主辦人 科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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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111.3.31 制訂 
112.6.29 修訂 雲林縣長期照顧營養餐飲服務個案核銷案件抽查紀錄 

 

抽查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查核人員                    督導                   主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  科長 

 

  

序號 抽查日期 個案姓名 身分證字號 核定服務計畫 抽查項目 抽查結果 備註 

    OT01*  餐/月 

1.服務時間合理性 □符合□未符合 

 2.服務頻率與核定頻率 □符合□未符合 

3.依規定完成異動通報 □符合□未符合 

    OT01*  餐/月 

1.服務時間合理性 □符合□未符合 

 2.服務頻率與核定頻率 □符合□未符合 

3.依規定完成異動通報 □符合□未符合 

    OT01*  餐/月 

1.服務時間合理性 □符合□未符合 
 

 
2.服務頻率與核定頻率 □符合□未符合 

3.依規定完成異動通報 □符合□未符合 

    OT01*  餐/月 

1.服務時間合理性 □符合□未符合 

 2.服務頻率與核定頻率 □符合□未符合 

3.依規定完成異動通報 □符合□未符合 

    OT01*  餐/月 

1.服務時間合理性 □符合□未符合 

 2.服務頻率與核定頻率 □符合□未符合 

3.依規定完成異動通報 □符合□未符合 


